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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越秀区流花街道办事处 2012012012018888年部门预算

补充资料

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要求，在 2018年 3月 19日公开的

部门预算数据基础上，现对部分事项进行补充说明。

一、 机构设置

（一）本部门预算为汇总预算，包括：局（部、委、办）

本级预算，以及纳入编制范围的下属单位预算。下属单位共

有 3个，具体包括：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街道社区服务中心、

流花街文化站、来穗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。

（二）本部门内设机构情况：

本部门内设 5 个内设机构：包括党工委办公室，综治

维稳和信访科，城市管理科，社会事务管理科，人口和计划

生育办公室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安排情况说明

2018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 17.5 万

元（见表 8），比上年减少 2.7万元，下降 13.37%，主要原

因是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和会议费减少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

经费 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2.5万元，下降 100%，主要是出国

（境）任务和经费分别由区外办和区财政统一安排；公务用

车购置及运行费 17.5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0万元，与上年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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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变；公务接待费 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0.2万元，下降 100%，

主要原因是本年没有安排公务接待。

三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
机关运行经费，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

刷费 70 万元、邮电费 0 万元、差旅费 0 万元、会议费 0 万

元、福利费 0万元、日常维修费 0万元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

备购置费 43.9万元、办公用房水电费 0万元、办公用房取暖

费 0 万元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70 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

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74.98万元。2018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

安排的机关运行经费 258.88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12.43万元，

增长 5.04%。主要原因是政策性调整，机关运行经费相应增

加。

四、部门预算批复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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